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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我

国科研经费的分配体制由行政配置向市

场配置的转变，其中的一项显著改变，就

是启动方式由行政划拨转向个人申请。

这种方式的转变，不仅能够激发研究人员

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更能够在宏观上实现

科学研究的均衡发展以及国家资助经费

的使用效率。2007年颁布实施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

申请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颁

布的各类项目管理办法也对不同项目类

型的申请制度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申请条件

基础研究作为探索未知领域、创造

新知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

研人员的个人学术兴趣和学术能力，这

就需要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鼓励科研人员认识自然现象、探索

自然规律，不断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

方法，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科学进步。

因此，我国自然科学基金自建立以来，一

直鼓励科研人员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自

由探索，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自

主申请是基金运作机制的前提。

想要充分发挥自主申请的优势，还

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最大范

围地吸引科研人员参与申请，另一个就

是平等对待所有的申请人。

为了保证申请的广泛性，就必须设

定较低的门槛，让更多的人拥有进门的

机会。条例第十条关于自然科学基金申

请人的条件只规定了两项，一个是申请

人要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

事基础研究的经历；这是对申请人科研

能力的一个基础性要求，也是科学基金

项目可以顺利完成的一个基本保障。另

一个是申请人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职称和学位

迄今为止仍然是对个人学术水平和学术

能力最权威也最通行的评价指标，但为

了避免发生沧海遗珠的遗憾，即使申请

人不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只要有2
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也

可以申请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平等对待所有申请人，不仅要求申请

的机会平等，更要求通过制度安排，保证结

果的公平。因为即使实现了申请机会平

等，事实上依旧可能出现不平等的结果。

比如年龄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指标，年长

者总是要比年轻者拥有更多的科研经验与

成果，这种现实差别，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年轻科研人员获得资助的概率，为此，专项

青年基金项目以及“优青”“杰青”项目的设

立，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更为公平

的竞争环境。近几年来，青年项目的申请

数量已经超越面向所有科研人员的面上项

目，就充分证明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条

件所具有的巨大激励作用。

发展规划、项目指南与自由申请

制定基金发展规划、发布项目申报

指南，是否是计划体制的残余？是否有

违基础科学鼓励自由探索的目的，又是

否会抑制科研人员的创造性？这样的质

疑，在条例制定之初就已经存在。制定

规划、发布指南，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行

政引导性，但归为计划体制则是一种不

必要的苛责。首先，公共资源有限，不可

能对所有的科研需求都给予资助，这里

一定存在取舍。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

际，根据科学前沿的发展趋势和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有所为有所不

为，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选择一批具有我

国自身优势、有可能取得重点突破的领域

进行部署。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

方面也不是面面俱到。作为国家面向未

来的战略投资，科学基金也有责任、有义

务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其次，制定基金发

展规划是一个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

程，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特别是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意见，这

样，国家与科研人员就实现了互动，双向

调节，国家需求与个人学术兴趣实现相互

融合，保证发展规划的科学性与均衡性。

第三，无论是发展规划还是项目指南，都

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而并非强制性要

求。它们只是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

宽泛的研究方向，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命

题清单，决定申请成功与否的关键，仍然

是申请项目本身的质量。

实践表明，为期5年的基金发展规划

保证了科研的均衡性与连续性，对于促进

全国整体科研事业的快速与可持续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基金委自1986年成

立以来，每年发布的项目指南，对上一年

度受理项目及资助的总体情况、基金资助

范围、优先支持领域以及申请项目有关注

意事项等内容进行公开披露，对科研人员

申请项目也提供了极大帮助。

申请人的义务与法律责任

如今科研腐败所造成的社会影响，

已经倒逼基金资助工作进行全面改革与

制度化建设，申请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

节。申请人必须要对自己的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这不仅关乎一次申请的成

败，更关乎一个科研人员的整个学术生

涯与学术声誉。而国家对于基金项目申

请工作，不仅需要引导，同时也需要对违

法行为予以严厉制裁。根据条例第三十

四条，申请人、参与者伪造或者变造申请

材料的，基金委会给予警告；申请项目已

获得资助的，要撤销原资助决定，追回已

拨付的资助经费；情节严重的，在 3至 5
年内，将丧失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资格。条例第三十九

还规定，如果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伪

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伪造、

变造印章，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贿赂基

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情节严

重，受到刑事处罚的，将终身不得申请或

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在

申请工作中，惟有引导与惩罚双管齐下，

才能确保基金工作的纯洁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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